附件1
广东省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优质高效

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助力推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营利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加快我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培育壮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主体

（一）支持企业向优梯度培育。加大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等培育力度，构建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的软信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有条件企业开展市场拓展、并购重组等，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剥离软件业务、整合资源力量，培育骨干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
（二）加强平台企业对接服务。实施重点平台企业走访对接计划，建立平台企业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服务机制，搭建全省平台企业资源池，更好营造服务企业、鼓励创新、审慎包容的氛围。发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优势，鼓励吸引国内外优质平台企业在粤落地平行总部、区域性总部或重点项目。
（三）助力企业加强布局前沿领域赛道。支持企业布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前沿创新技术领域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在关键软件、核心算法、开发工具、新兴平台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模式创新，推动新兴领域产业化应用。对符合省产业基础再造条件的，按照项目核定总额给予不超过20%、最高5000万元资助。
（四）推动企业降本增效。落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政策。用好国家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对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等相关重点产业链及上下游产业、信息和软件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贷款及参与项目使用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5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贴息贷款规模不超过5000万元（政策实施期限暂定2026年）。落实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对符合贴息条件的省内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贷款按年利率的35%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单个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2000万元（政策实施截至2027年12月31日）。
二、加强人工智能赋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五）强化赋能激励。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发展，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纳入制造业赋能体系建设，全面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对符合条件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项目，依法依规给予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软件开发平台，推广智能编程工具，提升企业智能化编程水平。
（六）提升软件企业智能化水平。将数据治理、大模型部署及再训练等投入，纳入企业技术改造支持范围。支持云服务商建设模型即服务平台，鼓励服务平台落地实体机构。对调用相关服务的创新主体，鼓励有条件的地市依法依规予以补贴。
（七）培育智能体软件新业态。推动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发展，推进轻量化模型、行业知识库等与嵌入式系统软件融合。支持企业开发跨领域、多任务、自规划的通用智能体软件，推进工业控制系统与智能体的交互适配。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建立智能体软件首版次目录，对纳入目录且符合条件的产品给予资金奖补，省将择优按照不超过30%的省级财政资金配套支持。对智能体软件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模式创新，对符合省产业基础再造条件的，按照项目核定总额给予不超过20%、最高5000万元资助。
三、增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动能

（八）实施动能增量激励。支持地市选取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增量的重点领域、重点业务、重点平台等精准发力，对在跨界融合创新、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重点项目择优给予资金支持，省将按照不超过30%的省级财政资金配套支持，单个地市最高年度不超过1亿元，单个项目可连续享受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补助。
（九）支持开展市场拓展对接。鼓励各地举办促销对接系列活动，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抢抓订单、开拓市场、促进销售，助力企业构建长期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对通过省级审核的促销对接活动，依法依规给予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十）推动基础软件生态发展壮大。支持企业参与自主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领域研发及生态构建，加速自主软件规模化应用。聚焦重点领域，择优遴选一批基础软件领域产业化项目，符合省产业基础再造专项条件的，按照项目核定总投资给予不超过20%、最高2000万元资助。
（十一）加大自主创新工业软件应用推广。制定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工业软件应用推广具体措施，加大应用力度。建设自主创新工业软件应用服务平台，推动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普惠应用。对符合条件的工业软件应用项目予以一定比例奖补。
（十二）支持开源生态引领发展。支持建设开源社区、开源生态中心，提供技术开放共享、生态推广培育等服务，每年择优支持不超过5个符合条件的开源社区和开源生态中心，按不超过其上一年度审定运营费用的30%，给予最高800万元资助。支持企业利用开源模式加速技术创新，培育具有行业引领效应和可复制推广价值，且实现商业化的开源项目，对符合省产业基础再造条件的，按照项目核定总额给予不超过20%、最高5000万元资助。

（十三）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支持数字员工、数字人、数字孪生、虚拟现实、感知交互等关键技术攻关突破与场景应用，每年遴选一批自主数字产品与解决方案。支持动漫、数字音乐、直播、网络剧、网络文学、数字艺术展示、数字孪生、元宇宙底层引擎等重点领域发展。支持原创网络游戏精品与游戏科技创新。省级统筹资金，经公开评选公示，对在游戏科技领域取得显著突破的优质项目，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奖励。
（十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广州、深圳两个中国软件名城的产业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各地培育和建设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智能软件、智能体软件等特色产业园区。支持软件园区申报省级特色产业园，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
（十五）增强质量品牌能力。支持有条件的地市对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CSMM）、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等认证并达到一定等级能力的企业给予奖励。支持有条件的行业商协会建立企业资源池和产品资源库，定期发布企业、优秀产品、解决方案清单等榜单。
四、健全产业要素支撑保障

（十六）健全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建立省市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机制，强化运行监测分析和企业服务保障。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结合实际，制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专项政策措施，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效能。鼓励属地国资国企深化与平台企业的战略合作，设立实体合作机构。
（十七）加强人才资金要素支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优势，用好国家、省市专项人才政策，引进一批软信领域高层次人才。支持省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探索设立行业类子基金，优先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挂牌和发行债券，支持开展个性化金融服务、投融资项目对接。
本措施与我省省级层面其他同类优惠措施不得重复享受。本措施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结束。



